附件
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道路挖掘（施工）
	单位或个人
	

	挖掘地点
	
	挖掘原因
	

	
	挖掘人行道面积
	

	
	挖掘车行道面积
	

	
	绿化带
	

	
	其他
	

	
	施工时间
	

	
	经审查，该项目符合《南宁市行政审批局关于进一步优化“获得电力”工程市政园林类行政审批的通知》（南审批规〔2022〕1号）关于“免审批”的实施范围，决定给予该项目在经开区城市道路挖掘（施工）“免审批”。

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章）
年  月  日


“免审批”回执单（样式）
注：道路挖掘注意事项详见背面。
道路挖掘注意事项
（一）保护既有地下管线。开挖前，施工单位应勘查挖掘线由和既有地下管线情况，制定地下管线专项防护方案，与相关管线单位配合做好地下管线安全防护工作。施工组织设计中，严格按照各管线单位的管理要求对管线保护采取技术措施；事故应急预案中，明确管线保护的应急救援预案。对开挖区域管线应采取人工开挖探沟勘察；遇到地下管线情况不明的，应尽快联系相关管线单位到现场核查核对，待查明地下管线分布情况后，方可进行施工。
（二）挖掘项目涉及地下综合管廊安全保护区、安全控制区范围内施工的，应根据《南宁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施工前制定安全防护方案、监测方案和安全评估报告抄送管廊建设或运营单位审查。
（三）挖掘项目涉及南宁市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外部作业的，应按相关程序征求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意见，获批同意后方可施工。
（四）管道（线）工程建设如涉及文物、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(包括在其保护范围内、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），应执行有关法规和要求，建设单位应在建设实施前征求文物、自然资源、行政审批、市政园林等部门意见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施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文明施工的有关规定，对施工范围采取围蔽作业，施工材料、机具等不得超出施工围蔽范围。大型机械施工作业应安排在晚上10时前完成，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施工噪音和施工产生的粉尘。施工产生的淤泥、废料等要及时清运，施工产生的泥浆水，应经沉淀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，不得向路面直接排放。道路管理部门应按照城市道路管养权属，督促供电企业严格执行安全、质量、环保等各项管理要求，并开展现场监督检查相关工作。
（六）如涉及绿化移植的，由城市管理局统一进行移植。项目完工后3个工作日内联系城市管理局统一恢复绿化。
（七）如涉及城市照明设施迁移的，建设单位应在迁移前告知城市管理局到现场查看，并按相关技术标准进行迁移，规范施工行为，避免周围照明设施损毁。完工后城市管理局做好事后监管检查。
（八）建设单位对市政道路开展破坏挖掘，应当妥善设置围挡措施并予以美化加固，围挡根据《南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围挡标准图集（2021年版)》相关标准进行设置。挖掘完毕后及时清理现场，并按原道路结构恢复路面和原有交通安全设施，恢复完成前不得拆除临时围挡设施。
（九）严格按照本回执单上注明的时间、地点和范围开展文明施工。做好安全措施及导向路标、警示等标志；平整路面，保证车辆双向畅通。不得占用盲道、不得超过申请面积，必须配合城管市容检查工作。必须在现场显著位置悬挂本回执单和公示牌，公示牌应载明项目名称，占用或者挖掘单位及联系方式，占用或者挖掘地点、范围、面积、期限、工作进度情况，投诉监督电话等内容。必须配合服从现场执法人员的监管，如遇重大活动，须无条件停工并清理施工现场；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的，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给予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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